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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第 2 条、第 3 条对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当事人列置作了规定，旨在解决公司决议瑕疵之诉这一特殊诉讼类型的当事人范围及地位

问题，有公司法与诉讼法的双重法理基础。公司内部机关通过会议程序形成公司意思，系团体法上所特有的现

象。股东会决议体现的是作为团体成员的股东与作为团体整体的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

关系。这一根本特性，决定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中原告范围、被告及第三人的列置与以平等主体的两造对抗模

式有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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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决议瑕疵之诉的程序法问题———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困境

通过司法介入 ( 矫正) 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公司法理论和实务上的一大热点问题，公司决议的

瑕疵之诉可谓其中的典型。这其中既涉及以公司为中心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保护，又涉及公司运营的

效率; 既涉及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的区分，也涉及公平与效率的取舍。作为一个缩影，公司决议瑕

疵之诉的当事人列置问题，常在实务中引发争议。
在解决实务问题的法律检索过程中，存在公司法和诉讼法的两条路径。在决议瑕疵之诉的当事

人问题上，民事诉讼法属于一般法，公司法属于特别法，公司法应当优先于民事诉讼法的适用。但

公司法的立法侧重实体法的规定，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并非立法者关注的重点。而在诉讼法的视

角下，有关诉的利益等具体的问题，又要结合公司法的特点来确定。
遗憾的是，公司法的理论建构显著落后于传统民法的理论建构。以个人法为原型的民法基本理

论在解释涉及团体内部关系的公司法问题上捉襟见肘，而同样是以个人法为原型的民事诉讼法基本

理论也难以套用到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多层次主体之间的诉讼。因此，在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

当事人问题上，解决实务问题和探究理论建构都有必要，而且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四) 》 ( 法释 ［2017］ 16 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

第 2 条、第 3 条分别就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当事人问题作出了规定，有利于廓清认识。但鉴于公司决

议主体及利益的多维，仍有必要探寻其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司法实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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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本文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决议撤销之诉为例，作一考察。

一、公司决议的实体法基础: 规范与法理

( 一) 公司决议是“特殊的法律行为”?

从立法过程看，我国有关决议的法律规定，先出现于 《公司法》，后出现于 《民法总则》，似

乎将这种特殊的团体性的 “行为”上升到传统民法上的一般性的 “法律行为”。这种立法层级的提

升，或可视为是民法立法史上的一种进步。但在具体适用上，《民法总则》有关决议之规定，是为

裁判决议纠纷提供了具体的法源，还是仅具立法上的宣示意义、在司法适用上仍需直接援引特别法
( 如公司法中有关公司决议的具体规定) ，仍有疑问。不可否认的是，《公司法》上的决议与普通的

民事法律行为之基本法理尚存诸多相异之处，并不会因为《民法总则》的规定而自动消弭。
《民法总则》民事法律行为章第 133 条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

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的规定，是对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定。第 134 条有关 “民事法律行为

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

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的规定，则是从主体

的角度将民事法律行为分为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多方行为 ( 第 1 款) 和决议行为 ( 第 2 款) 。对

决议的性质问题，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撰写的 《民法总则》条文释义中指出: “决议行为是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基于共同的意思表示，为实现一定的法律效果而实施的行为”，其特殊性有

三: 一是普通 ( 单方、双方或者多方) 法律行为需所有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成立，而决议为多

数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 二是普通民事法律行为设立过程一般不需要遵循特定的程序，而决议

需要; 三是决议行为原则上仅适用于内部事项，而普通法律行为一般不受限制。① 上述论述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了决议的特殊之处，但仍有讨论的余地。比如，在公司法上，股东会的多数决并非 “人

数”的多数决，而是“资本的多数决”，故虽然小股东人数众多，但如其持股较少，仍不足以决定

决议结果。决议的成立，并非因为多数人或者少数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只有两个股东，意思不一

致，只要符合决议程序，决议也可成立。公司作为组织体，故有内外之分; 而自然人并无内外之

分，并不具有可比性。就其本质差异而言，决议是作为公司整体的团体的意思，而并不考虑股东个

体的意思是否一致，股东个体意思通过行使表决权表达，仅是决议作成的一个程序环节，而不是决

议结果本身。内心意思与外在表示是否一致 ( 如欺诈、胁迫) ，是普通的民事法律行为争议的主要

问题。决议系经由特定的会议程序达成，决议撤销之诉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决议程序问题，而不是意

思表示是否一致。故遵循一般法与特别法之法律适用方法，有关公司决议的规定，应优先适用公

司法。
( 二) 股东会决议的本质: 团体法上的意思决定

股东会是根据股东的全体意思决定公司意思的公司内部机关，股东会的权限限于公司的意思决

定，而不是执行已经决定的事项。② 从《公司法》第 37 条规定的股东会职权范围看，以公司内部事

项为主，但也可能涉及其他外部主体，如决定投资计划。但仅有决议，尚不足以对该项事宜产生外

部效力，仍需要借助于公司的其他内设机构，代表公司对外作出具体的行为。股东会行使职权的方

式，是召开股东会议、作出决议，由此决定公司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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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议是典型的团体法③上的现象。公司作为独立的社会存在参与市场交易，需有其自身的

意思和行为，但其本身并非一个生物意义上的 “人”，没有决定实际的心理意思及做出行动的能力。
在法律上，其意思和行为由居公司组织上一定地位者即公司机关来决定并实施。股东会是不同的股

东为实现团体法上的意思形成而聚集的公司议事和表决机关。④ 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而言，是内部的

意思形成，即以团体成员决议的形式形成团体的意思; 对于股东会这一团体机关而言，决议属于公

司内部机关对公司其他机关作出的内部指令。对股东而言，其通过参与股东会行使表决权，得以实

现其作为团体成员的权利。其个人的意思表示经过股东会表决，转化为团体意思，纵使团体意思与

其个人意思不一致，也应当接受作为表决结果的团体意思。其不能以个体意思与团体意思不一致为

由，否定团体整体意思的效力。股东会决议作出后即脱离了公司成员的个体意思，以公司决议机关

的意思呈现，由公司承受其效果。

二、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的主体构造: 诉讼法视角

( 一) 公司法上的诉: 组织法上的与交易法上的

司法实践中，围绕公司产生的纠纷具有多种形式，既包括交易法上的诉争，即公司作为交易主

体而产生的诉争，也包括组织法上的诉争，即公司作为一个社团、组织体而产生的内部关系的诉

争。在诉讼法上，二者的原理及构造均存诸多差异。就交易法上的诉争而言，其诉讼程序以利益直

接对抗的两方民事主体之间的程序规则为原型，与普通民事诉讼在诉讼程序构造上并无本质差异。
在诉讼中，公司是一个整体的、独立的主体，诉讼解决的是公司的外部关系，并不涉及公司的内部

关系。就组织法上的诉争而言，则涉及公司内部不同层次的内部机关及内部主体。因公司内部治理

机制失灵，或者被误用、滥用，引发利益冲突，表现为公司内部主体之间及公司内部主体与公司之

间的利益诉争，有学者将这种程序上的特殊架构，称为 “公司法上的诉”，即公司的参与主体之间

发生的、以公司法上的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诉讼。⑤

( 二) 决议效力诉讼的主体结构及诉请内容之特质

公司法上的诉与普通民事诉讼的程序差异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结构的差异。从主体上看，

公司是社团，是人的集合。公司作为法律上拟制的人，存在内部法律关系与外部法律关系的区分。
这种团体法的特征，既体现在实体法上，也体现在诉讼法上。围绕组织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出现争议

时，对多数的利害关系人构成的多面性法律关系带来变动，因此，需要团体法性质的法律关系的诉

讼程序的特别设定。⑥ 在普通的民事诉讼中，争诉主体是独立的两造，结构表现为线型的 ( 一对

一) 或者平面的 ( 一对多、多对一或多对多，但仍以两造之对立为原型) ，两造之间并没有包含关

系。而公司法上的诉，特别是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两造主体之间是网状的、立体的结构，并且存在

着特定的包含关系。
从团体法的视角看，公司内部主体包括不同层次: 一为作为团体整体的公司; 二为作为公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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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机关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三为作为团体成员的股东以及作为公司内部机关组成人员的董

事、监事。⑦ 在诉讼法上，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在有实体法依据的前提

下，可以以其自己的身份参与到公司决议诉讼中。但作为公司内部机关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

因没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参与诉讼。由于其系公司的内部机关，在诉

讼中，围绕公司机关的争议，多以公司作为其权利义务承受者的方式呈现。
二是实体法律依据的差异。普通的民事诉讼的实体法依据主要为合同法、侵权法、亲属法等传

统民法，以典型的相互独立的“自然人”为立法原型。公司法上的诉主要的实体法依据为公司法，

集中在有关公司作为组织体的相关法律关系上。这种法律关系的差异性在表现实体权利义务上，亦

各有特点。通常而言，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的是两方民事主体各自相互独立的权利义务争议; 在公司

法上，由于股东的实体权利既包括自益权，又包括共益权，故其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就存在不同指

向，并对不同主体 ( 包括作为团体成员的股东和作为团体整体的公司) 产生影响。对于公司的董

事、监事而言，其诉讼的目的并不限于自身的利益，还包括公司的整体利益。这种实体权利义务和

利益的不同指向，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两造针锋相对的诉争。在公司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中，不

同股东的主张亦并非完全一致，甚至还可能完全对立。例如，就同一个公司决议而言，可能出现部

分股东主张撤销公司决议，部分主张公司决议无效，另有部分股东主张决议有效，而董事、监事、
其他外部主体主张决议无效的情形。在这种网状、多层的法律关系和多维的诉讼主张架构下，公司

决议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问题要更为复杂，值得进一步探究。
决议效力之诉的组织体特性，决定了其在当事人范围、地位与普通的民事诉讼均有显著不同，

由此带来公司决议效力之诉的法理根基与实务问题的争议。
( 三) 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性质

诉讼法上，根据原告起诉请求判决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给付之诉、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决

议撤销之诉是使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决议依判决归于无效为目的，但并不当然地以确认公司决议无效

为目的，故属于形成之诉。⑧ 形成之诉是以改变法律关系的判决，即形成判决为目的的诉讼。有问

题的法律关系的效力，只能靠诉讼才能争执，原告的请求被受理时只依据法院的判决才产生法律关

系的变动效力。作为形成之诉，公司决议在撤销判决确定之前为有效，且在权利行使期间经过后不

能就决议效力提出撤销的诉讼。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作为形成之诉的理由在于: 关于组织法性质的

法律关系的诉讼对已形成的团体法律关系带来变动，如果允许自由主张，会给团体法律关系带来不

稳定。决议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为学界通说。此点显著区别于公司决议无效之诉，其原因在于，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撤销事由比决议无效之诉的瑕疵程度要小，更有必要侧重维护公司决议的安定

性。通过赋予并限制起诉人的范围，在维护撤销权人的合法利益的同时，减少对公司正常运营的不

当干扰和影响，实现维护公司内部治理的合法有效与公司法律关系稳定的统一。

三、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 诉的利益在公司法上之投射

( 一) 规范依据与争议问题

根据《公司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主体限于股东。《公司法解释

四》第 2 条对此作出进一步明确: “依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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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根据该条规定，一是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

限于股东，不包括公司董事、监事等其他主体; 二是提诉股东须在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无其他限制。
( 二) 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限定: 制度功能与法律意义

股东会决议制度是一种将多数出资者的意思吸收为单一的团体意思的制度，其内容和程序必须

合法、公正。如果决议程序或者内容上有瑕疵，就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团体意思，应当否认其效力。
但公司作为一个民事主体，需按照公司决议所决定的意思开展各种经营活动，以股东会决议为中

心，不断形成外部法律关系。而撤销公司决议的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及于原告股东和被告公司，还及

于公司其他股东，并影响及于决议而产生的其他法律关系的稳定。如允许任意否定决议的效力，将

使得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参与商事交易所形成的外部法律关系陷入混乱，危及交易安全。因此，各国

立法对公司决议瑕疵之诉作出特别的规定，并限于以起诉的方式来主张。
在英美法方面，《英国 2006 年公司法》第 98 条规定，公众公司已经通过被重新登记为私人公

司的特殊决议时，持有总额不低于公司已发行股本或任何类别公司已发行股本之名义价值 5% 的持

有人、非股份有限公司不低于其成员的 5%的人员，或者不低于 50 名公司成员的人员可以向法院提

出撤销决议的申请。第 721 条规定，当私人公司通过特殊决议，批准为了赎回或购买任何其自己股

份而从资本中缴付时，任何公司成员 ( 除同意或表决赞成决议的人外) ，以及任何公司债权人都可

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决议。上述规定显示，英国法对不同类型公司的决议、不同内容的公司决议的原

告资格做了区分，并依据特定情形对股东的持股比例作出了限制。在特定情形下，公司的债权人也

可以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美国法上强调有损害才能有救济，因而，关涉决议效力的诉讼请求一

般都不是仅仅针对决议本身的，而是基于具体的决议实施行为的。股东可以在特定情形下申请法院

颁发禁令以阻止决议的实施，但因有公司秘书这一程序看护者机制，决议本身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形

并不多见。⑨

在大陆法方面，《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245 条规定，董事会及董事、监事均有权提起公司决议

撤销之诉，而股东虽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但须以有直接利益牵涉为前提，否则，受其出席

情况、投票表决情况的限制。《日本公司法》第 831 条规定，公司决议撤销诉讼的原告原则上限于

股东、董事、清算人、监事。基于股东大会决议被解任的董事、监事、清算人以及基于后任者选任

决议而丧失董事、监事、清算人资格的人，也具有原告资格。对股东而言，其诉权系基于其股东的

地位，对董事、清算人、监事而言，系基于其职务上的权限和义务，而被认可具有诉讼的利益。瑏瑠

《韩国商法》第 376 条规定，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或者决议的方法违反法令或者显著不公正时，或

者其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时，股东、董事或者监事可以自决议之日起两个月之内提起决议取消之

诉。根据该条规定，决议瑕疵撤销之诉的原告包括股东、董事和监事，对股东的原告资格，未加入

其他限制性条件。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 189 条规定，股东会之召集程序或其决议方法，违反

法令或章程时，股东自得决议之日起 30 日内，诉请法院撤销其决议。其原告范围限于股东，对股

东而言，无其他附加条件。
从以上立法例看，域外立法实践对提起公司决议瑕疵之诉原告范围的限定有同有异。共性之处

在于都规定股东有诉权，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股东以外的主体是否有原告资格，对

此，规定董事、监事亦有原告资格的居多; 二是是否要对股东再做限缩，如附加持股比例、出席情

况、投票情况的限制等等。对决议效力瑕疵诉讼的原告范围予以限定，旨在实现三个功能: 一是在

实体法上限制瑕疵主张权人的范围; 二是明确对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具有明确诉讼利益的人; 三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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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限定于具有认真履行诉讼能力的诉权人，是判决效力可以波及非该诉的当事人 ( 对世效力) 的

正当理由。瑏瑡

( 三) 决议撤销之诉的提诉权的性质: 共益权还是自益权

依通说，根据股权行使目的不同，可将股权分为共益权与自益权。凡股东专为自己的利益而行

使的权利者，为自益权，主要表现为股东自身的经济利益，多具财产权内容。凡股东为自己利益同

时兼为公司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者，为共益权，主要表现为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参与和监督，多具管理

权的内容。公司决议瑕疵撤销之诉不仅具有维护受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章程规定的决议侵犯的少数股

东利益这一个体利益保护功能，更具有消除公司决议违法性、确保公司决议合法性的控制功能，后

者甚至是决议撤销之诉的首要和根本功能，故从股东的公司决议撤销提诉权的角度看，当属于共益

权。瑏瑢 有观点认为，决议撤销之诉和普通的民事诉讼一样，只以维护起诉股东受违法决议侵害的个

体权利为首要和根本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宗旨，是自益权而非共益权，非“公益之诉”而只是“受害

人诉讼”，诉讼对决议合法性的维护只是间接的、附带的，而非比如实现的客观效果，应当将之与

诉讼个体权利保护的功能定位区分开来。瑏瑣 但从诉讼结果来看，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直接结果系导

致公司决议本身失去法律效力，对公司及所有股东有拘束力，该项结果并非仅针对原告股东自身，

亦不产生对股东的利益的直接补偿。将该项权利界定为股东的自益权不足以反映公司决议作为团体

意思的特点及诉讼产生的法律效果，故不足取。应予强调的是，确定该项权利的性质，并非一种纯

粹学术上的归类，而是因为其权利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股东的

范围。如果将其界定为自益权，原告股东本身的权利性质、行使方式等特点对该诉讼的提起及程序

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容易得出仅限于对其自身利益有直接影响才有诉的利益的结论; 而如将其界

定为共益权，则股东的个性特征可以弱化，以实现共益之目的，将原告范围拓展到所有股东。
( 四) 诉的利益与股东资格: 动态影响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的第一项条件是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

关系。“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是指 “当事人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

议”，“只有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提起诉讼的人，才是本案的合格原告”。瑏瑤 在公司诉讼中，有

关组织体的诉讼并非一对一的交易法上的诉讼，而是涉及团体成员与团体本身的诉讼。作为团体成

员的股东所享有的股权权利，既包括共益权，也包括自益权。公司内部治理程序出现瑕疵，影响公

司整体利益，推定为影响股东利益，故根据 《公司法》第 22 条第 2 款的规定，股东具备诉权，有

权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
从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看，诉权要件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当事人适格; 二是有诉的利益。诉的

利益，系指根据每个具体请求的内容，来考量作出本案判决的必要性以及其实际上的效果 ( 实效

性) 。瑏瑥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立法目的在于授权股东通过诉讼对公司内部意思形成的程序和内容瑕疵

提供救济，故一般而论，公司的所有股东对公司决议瑕疵都有诉的利益。但在公司法的语境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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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注瑏瑠，第 282-283 页。
对该权利的共益权性质的有关界定和论述，可参见邓峰: 《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2 页、第

405 页; 丁勇: “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功能反思”，《法学》2013 年第 7 期，第 106 页。另有文章提出是“自益权”还是“公益
权”的区分，如赖子华、胡东平: “股东会议决议撤销之诉的功能定位”，《南昌大学学报 (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6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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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益权主要是指作为团体的公司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社会公共利益”，故采用“共益”较“公益”更为适宜。

参见丁勇: “公司决议瑕疵诉讼制度若干问题反思及立法完善”，《证券法苑 ( 2014) 》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67-268 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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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动态流转是常态，由此则产生新的问题，即在哪一个时点确定股东资格，就成为确定其是否具

有提诉资格的重要因素。实务中，在决议时、起诉时两个时点，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对确定原告资

格及诉讼程序的处理，有不同观点。以图 1 为例:

图 1 动态的股东资格与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

1. 决议时不具备股东资格，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者。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杨建华认为，“若决议

时尚未得到股东权，即未涉及其权益，自无从取得此形成权”，瑏瑦 亦即只有在股权转让时点 1 受让股

权者，在决议时及起诉时均具备股东资格，方有决议瑕疵之诉的起诉权。但也有观点认为，在决议

形成后，基于继承、股权转让而取得股东资格的受让股东 ( 图 1 时点 2) 应具有原告资格，理由是

股东会决议涉及股东权利义务，对股东均有约束力，上述决议对受让股东同样有约束力。如股东会

的内容侵害股东权益，在股东转让股权或他人继承股权的情况下，应赋予受让股东以撤销决议的诉

权。至于是否在实体上支持，则是属于法院需要在实体审查后决定，不能由此剥夺当事人程序上的

诉讼权利。瑏瑧 另有观点则认为，需要区分股权来源的性质，如果是后因发行新股而原始取得股东资

格的人，一般不享有撤销权，但如果瑕疵决议影响其利益的，应赋予其撤销权。瑏瑨

笔者认为，公司法赋予股东对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权利，系股东的共益权，其功能在于通过公

司内部成员的司法救济维护公司正当的内部治理，矫正因决议存在瑕疵而损及公司整体利益，并进

而影响到股东的个人利益。在起诉时具备股东资格，即应当认定股东具有现时利益。纵使其来源于

决议之后的受让或者继承，其成为股东后，该决议对公司利益有影响，故应当认定与受让股东有利

害关系。对于决议后发行新股而取得股东资格者，剥夺其共益权，并无法律依据和实体结果上的正

当性。对于因继承、受让而取得股东资格者，其诉请公司决议撤销之权系来源于所持股份，而非来

源于个人身份，在原股东因决议时具有股东资格的前提下，基于股权而享有的诉请撤销公司决议之

权亦不应因持股人的变化而失去。
2. 股权转让后提起决议撤销之诉者。即在图 1 的时点 2，因出让股权而失去股东身份者，是否

具备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 有观点认为，转让股东可能在转让股权后才知悉公司决议程序违反

了相关规定，故应当将起诉时不是股东但决议时是股东者纳入，以保护其权益。本文对此持否定态

度，理由是: 《公司法》第 22 条所规定的决议撤诉之诉作为一项股东的救济权利，系基于持有股

权，而赋予其通过矫正瑕疵决议，维护正当的公司治理。提起决议撤销之诉产生的诉讼结果是决议

有效或者被撤销，但这一结果本身对已经转让公司股份的股东而言，并没有利益牵涉。如根据决议

所作出的公司行为对转让股东的利益造成侵害，可通过其他方式予以救济，而不应提诉于决议本

身。在赋予受让股东以诉权的前提下，已经能够通过对决议撤销的纠错程序实现持股股东的权利救

济，而转让股东因为不再持股，失去股东资格，对决议本身已无诉的利益，故不应赋予其诉权。在

实务处理上，如提起决议撤销之诉讼时，已不具备股东资格，不应通过行使现时股东的管理权来维

护其自身权益，亦应当认定为对公司内部治理无诉的利益，应驳回其起诉。
3. 诉讼中转让发生股东资格的变更者。此时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如何处理? 有观点认为，驳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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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针对的是起诉时不符合条件; 起诉时具有但诉讼中失去股东资格的，不应按照驳回起诉处理。本

文认为，此时应当按照“当事人恒定和诉讼承继原则”的原则处理。当事人恒定，是指在民事诉讼

过程中，当事人将诉讼标的转移于第三人时，转让人的诉讼当事人资格并不因此而丧失，诉讼仍在

原当事人之间进行。当事人恒定原则不承认实体权利义务的主体变动给诉讼主体带来变动，以保证

当事人恒定和诉讼程序的稳定。瑏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 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 第 249 条亦对该原则作了规定。根据该条规定，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

转移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和诉讼地位，法院的生效裁判对于受让人具有拘束力，以保护原诉讼

的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诉讼秩序的安定，节约司法资源。与此同时，规定生效判决、裁定对

受让人具有拘束力，突破了既判力的相对性，使生效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决

议撤销之诉的股东资格变动问题，亦应根据 《民诉法解释》第 249 条第 2 款规定处理。具体而言，

股东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后，股东将股权全部转让的，不影响其原告的主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

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股权受让人具有拘束力。瑐瑠 受让股东申请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可予准许。受让人申请替代转让股东承担诉讼的，因该诉讼并不存在有损国家利益、集体

利益、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应予准许。
( 五) 诉的利益与表决权行使

有观点认为，无表决权的股东无权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主要理由是: 其一，决议撤销之诉

系以表决权为前提，无表决权的股东无股东会出席权，因此也无权对股东会的程序表达异议; 瑐瑡 其

二，股东的该项诉权系为表决权等实体性权利而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瑐瑢 此种观点值得商

榷。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对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起诉权系一项法定的、独立的股东权利，该项权利

并非依附于表决权。瑐瑣 股东的表决权系股东参加表决、形成公司团体意思的权利，但无表决权的股

东并不意味着没有出席股东会的权利，其知情权和质询权并不因此而被当然剥夺。此项起诉权系赋

予股东通过诉讼程序矫正公司内部治理瑕疵的共益权，无表决权的股东就公司决议也具有决议应当

符合法定程序和章程规定的合理期待，也要承受不当决议的后果，对公司的意思形成具有诉的利

益。应当将决议撤销的提诉权视为是社员权的内容之一而非表决权的内容之一，为实现股东要求公

司遵守法定程序及章程规定的权利，应当认定无表决权的股东有权就决议内容瑕疵提起撤销之诉。瑐瑤

对出席情况及投票情况是否影响股东对公司瑕疵决议的起诉权问题，有观点认为，股东主动放

弃出席股东会，或者未投票反对决议通过，均应视为股东已经实际放弃了其对公司决议提出异议的

权利，而投赞成票的股东另行提起撤销之诉违反了 “禁反言”的原则，故不应认定其享有撤销公司

决议的原告资格。然而，未出席会议，仅仅是放弃了表决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其当然认可决议程

序与内容，并且同时放弃了起诉权，且决议作成后，对缺席股东亦发生法律效力，缺席股东具有诉

的利益，故不应以出席会议情况限制股东的原告资格。就投赞成票的股东是否仍应具备起诉权的问

题，由于对会议的程序瑕疵问题，股东并非能够在表决之时即已全部明确知晓; 对于决议内容是否

违反章程约定的问题，因股东并非均以公司经营为常业，亦未必能够在会议表决之时作出明确判

断。因此在现行公司法未就此种情形作出特别限定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共益权，仍应从宽把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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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就投票情况的差异而对股东的起诉权有无作出不同的区分。
( 六) 诉的利益与持股数量

有观点主张，应当对股东设定持股比例限制，以防止持有 1 股的小股东即可对影响公司利益甚

大的决议提起诉讼，将公司拖入诉累，导致原被告利益失衡，故需区分“投资者股东”及“企业主

股东”，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设定持股 1% 或者持股面值达到 10 万元的门槛。瑐瑥 本文认为，股东权利

是否应当受到持股比例的限制，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立法上有规定; 二是功能上有必要防止因为

没有设定持股比例限制导致该条被股东滥用，危及公司的正常运营。就前者而言，《公司法》并未

就此设定持股比例的限制。持股比例之多少，可以视为利益影响之比例大小，而不是利益之有无。
诉的利益并非因为持股比例小而应当被漠视为无，事实上，正是赋予小股东以诉权，才是对 “多数

决”所可能带来的“暴政”的有效制约，特别是对涉及公司的经营决策中的意思形成过程而言。就

后者而言，《公司法》设立该条规定以来，并未出现小股东滥用该诉权危及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形。
这可能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起诉本身也须投入金钱及时间成本; 二是赋予诉权并不等于

胜诉，如果公司决议本身并不存在瑕疵，提诉股东并不能从必然败诉的诉讼行为中获益，其净收益

为负，得不偿失。因此，对于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股东，无另设持股比例限制的法律依据及现实需

要。《公司法解释四》第 2 条未对持股数量作出限定，亦持此观点。
( 七) 诉的利益: 非股东的其他主体

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通过召开会议形成决议行使权力。决议一旦依法作出并生效，则变

为公司的意志，对公司及股东具有约束力。因此，股东会决议对股东关系重大。基于股东对决议有

诉的利益，赋予股东以诉权，并无异议。但对董事、监事是否有权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一直存

在不同意见。从域外立法例上看，将董事、监事，乃至其他利害关系人列入公司决议瑕疵之诉的，

有德国、韩国、日本等立法例，此类立法例被称为 “利害关系人主义”。我国台湾地区及我国 《公

司法》第 22 条则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仅限定为股东，被称为 “单纯股东主义”立法例。
《公司法解释四》承继了 《公司法》第 22 条的规定，未做扩张解释。对于司法解释是否应当将
“单纯股东主义”扩张解释到“利害关系人主义”，需要回答四个问题: 一是在学理上是否有依据;

二是法政策的价值选择上是否有必要扩张; 三是从司法解释的权限来看，是否能够通过解释的途径

实现这种扩张; 四是实证中是否因为未将董事、监事纳入原告范围而实际影响了股东权利的保护和

治理结构的完善，需要通过扩张解释原告范围的方式予以补救。
从学理上来看，主张董事、监事也应当享有起诉权的主要理由有: 第一，决议撤销之诉不仅仅

是为了股东利益，也关涉公司利益，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具有执行决议和监督决议及公司业务执行

的职责，而董事和监事分别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执行者; 第二，对涉及董事、监事的任免和报酬问

题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和监事与决议的内容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三，股东大会决议对董事和

监事具有法律约束力，董事和监事都有执行决议的义务，如果据以执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具有瑕疵，

还牵涉董事、监事是否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问题; 第四，董事和监事对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

务，独立董事还承担着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责任，如果董事、监事发现决议瑕疵危及公司利益，就

瑕疵决议提起诉讼，也是其履行忠实和勤勉义务的表现; 第五，董事和监事直接参与公司日常经营

管理活动，他们比股东更了解公司的状况，更容易发现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更有能力发现和纠正决

议瑕疵。因此，虽然我国《公司法》未直接规定董事和监事有诉请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权限，但根

据民事诉讼法上“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即有原告资格的基本法理来说，应当认可董事和监事对

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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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由不无道理，但仍有讨论的余地。一个核心问题是 《民事诉讼法》与 《公司法》第 22
条的关系。在当事人的范围问题上，民事诉讼法属于一般法，公司法法属于特别法。遵循特别法优

于一般法的规则，对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问题，应当优先适用 《公司法》第 22 条的规定。从

立法目的来看，之所以对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作出必要限定，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作为团

体法律关系中心的公司作为组织体的相关法律关系的稳定。即，该条规定在原告范围上的设定是
“做减法”。通过限定为股东，可以实现两个功能，一是赋予股东以诉讼救济的权利，明确股东有诉

的利益; 二是避免其他主体通过任意启动决议撤销的诉讼程序影响公司意志及其所涉的法律关系的

稳定。换言之，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起诉权人法定，这一目的正是要限缩民事诉讼法上对原告起诉

资格的规定。从公司法规定的体系解释来看，《公司法》第 22 条第 1 款有关公司决议内容违反无效

的规定，并未设定原告范围，而在第 2 款中明确限定原告须为股东，亦体现出立法基于决议瑕疵程

度的不同，对决议瑕疵之诉的起诉权人作出了显著不同的规定。因此，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亦不

应将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做突破 《公司法》第 22 条特别规定之外的扩张。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在性质上为形成之诉。形成之诉的利益原则上只有在如下之要件下才能获得

认可，即实体法自身按照案件的类型来具体地探讨是否应当通过形成之诉及形成判决来变动法律关

系。只有在法律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允许提起这种诉。从司法解释的权限来看，司法解释系

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就如何适用法律问题作出解释，而不是立法，故在司法解释的定位上应当立

足于解释法律而不应当逾越法律; 应当以 “解释论”的视角做解释，而不是 “立法论”的视角制

定法律。《公司法》第 22 条未赋予董事、监事对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权，从该诉的形成之诉的性

质看，亦不应在规定的起诉权人之外，将股东以外的其他主体纳入起诉权人的范围。
从实践看，因已经就股东的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权给予了肯定和保障，而股东是公司利益的

终极归属者，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有动力通过行使该项诉权去维护公司机关的正常运转，实

务中也未反映出因为没有规定董事、监事的该项诉权而影响公司治理，损害公司利益，故本条司法

解释未将董事、监事纳入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提诉权人范围，是妥当的。
《公司法》第 22 条未将公司经理、员工及公司债权人列入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范围，除了

上述理由外，亦有其自身的法理因素。公司经理、公司员工系公司聘用人员，亦不应通过公司法上

的公司内部治理程序进行救济，可通过劳动合同法等其他法律向公司主张权利，而不应以决议撤销

之诉的方式介入公司内部治理。因公司决议对公司外部主体并无直接的拘束力，通说认为公司债权

人亦无权主张撤销公司决议。
( 八) 股东资格之认定: 一个前置性问题

《公司法解释四》第 2 条将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作为起诉权条件，意味着原告提起股东会

决议撤销之诉的，应当提交工商登记、股东名册等能够证明股东身份的证明文件。在认缴资本制度

下，享有股东资格并不以已经实际缴纳的出资作为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故虽未出资，

但明确认缴，并记载于股东名册、工商登记者，仍应当认定具备股东资格。瑕疵出资者虽出资不

足，或未按照章程实际出资，但并不意味着其不具备股东资格。如其股东资格并未被剥夺，其出资

义务及出资责任客观存在，如无法律或者章程的规定，也不能视为其法定的权利被当然剥夺，仍应

当认定其享有撤销公司决议之诉的诉权。虽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但在先判决已经确认股东资格的，

应当认定其具备股东资格，具有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诉权。在存有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情况下，

因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系委托持股关系，对公司而言，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是指显名股东，而

非隐名股东，故隐名股东在显名前，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其不符合 《公司法》第 22 条及
《公司法解释四》第 2 条的规定，应当驳回起诉。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交有效证明文件证明其股东资

格，或者其股东资格存有争议的，起诉人应当先行提出确认股东资格之诉，但确认其股东资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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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援引《公司法》第 22 条之规定，作为其提起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权利基础。另有一种特殊情

形应予注意，对于被股东会决议剥夺股东资格者，该股东会决议对其具有直接的诉的利益，其对剥

夺其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提起决议瑕疵之诉的，仍应当认定其具备原告资格。唯其法理基础有

异: 此项诉权基础并非来源于作为共益权的股东法定诉权，而是基于其股东资格被剥夺的个体利益
( 自益权) 而产生。

四、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被告

( 一) 《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之双重内涵: 明确的被告与适格被告

被告是原告的对称，指被诉称侵犯原告的民事权益或与原告发生民事权益争议而被法院通知应

诉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被告主体程序性审查的规定仅限于第 119 条的规定，即起诉必须

有明确的被告。《民诉法解释》第 209 条规定: “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等信息具体明

确，足以使被告与他人相区别的，可以认定为有明确的被告。起诉状列写被告信息不足以认定明确

的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告知原告补正。原告补正后仍不能确定明确的被告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

受理。”该条规定将“明确的被告”的内涵限定为 “可识别的被告”。根据该条规定，只要符合可

识别的原则，任何一个明确、具体、可识别的民事主体，均可被起诉原告列为被告，由此可能产生

的问题是，任何一个与起诉原告没有利益牵涉的民事主体，都有被拉入到一场民事诉讼的可能，由

原告的滥诉而付出无谓的成本。但从实践看，此种情形并不突出，其原因在于，虽然民事诉讼法在

程序上的被告范围界定相对宽松，但原告的诉请要在实体上获得支持，仍需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基

础。滥诉本身并不会给原告带来收益，但是必然带来额外成本。在实务中，更为常见的是因为原告

不能明确最终实体法上的民事责任承担者，而将可能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主体全部列上，以免 “挂

一漏万”。对于涉及公司决议效力的诉讼而言，此种情形亦不鲜见。由于公司法上的诉的特殊性在

法理、法律和实务上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常出现起诉原告将其他股东、董事列为被告，或者将公

司、其他股东、董事一并列为被告的情形。
对此，从诉讼法和实体法的不同视角，有必要对 “明确的被告”和 “适格被告”做必要的区

分。民事诉讼法要求“有明确的被告”，其重点在 “有”。原告起诉是因为其权利受到侵犯或其权

利需要确认，为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主体; 被告被诉则是因为被指控使原告的权利受到了威胁或损

害。人民法院在审查立案时只要明确谁是被告即可，对其是否适格，在起诉时无须确定。“适格被

告”是指被告在实体上系诉争法律关系的相对人。通常而言，对是否适格的问题，须以实体法为基

础，经过实体审理确定。但原告显著系恶意滥诉的，亦有立法例认定无须经过实体审理即可直接裁

定驳回原告起诉，瑐瑦 以避免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具体到公司决议效力诉讼而言，亦存在诉讼中的
“明确的被告”和“适格被告”之分。前者遵循可识别原则即可; 后者，即被告是否适格问题，是

结合公司法应予讨论的重点，需进一步考察公司决议效力诉讼所涉的实体法律关系。
( 二) 决议撤销之诉的被告: 争议与法理

由于公司决议效力问题主要涉及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因此，直观的认识而言，利益诉争存在与

股东与股东、董事等其他不同的公司成员之间。股东会作为公司的内部机关，本身并不是民事主

体，而作为团体整体的公司，在召开会议、投票表决、作成决议的过程中，呈现出的是一个虚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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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决议结果的承受者，而非直接的利益诉争对象。这种团体法上的独特现象，转换到实体法

律关系当中，作成的决议不再是起诉原告与利益直接相对的其他表决权人的诉争，而是转换为原告

对作为整体的公司的意思形成过程 ( 程序) 和形成结果 ( 内容) 的异议，争诉的对象转换为团体

整体的公司，而不是其他公司内部成员。通说认为，只有公司才是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的适格被

告，各国立法例也作此规定。例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 246 条第 2 项、《日本公司法》第 834
条。我国《公司法》第 22 条规定虽未直接规定股东会决议效力诉讼的被告为何者，但该条第 3 款

有关“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的规

定推断，是将公司列为适格被告。《公司法解释四》第 3 条第 1 款规定: “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

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将股东会决议撤

销之诉的被告进一步明确为公司。其法理基础在于: 诉的对象是公司的组织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且

将公司作为被告，可以对与公司相关的利害关系人都产生效果。既判力涉及以公司为中心的所有法

律关系，如果将公司以外者作为被告，则会产生公司法律关系转为他人之间的诉讼的问题。此为通

说，但亦有不同观点。
有公司法学者主张，应当区别公司决议瑕疵产生原因的不同，分别以会议的召集人、提案人、

投赞成票者为被告。主要理由是，因涉及公司的诉讼须由其法定代表人参与诉讼，故以公司为被告

等于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与诉讼，而公司决议效力诉讼要解决的本来是股东间的争议，在诉

讼时却成了股东与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争议，显有不当。该观点建议回到决议过程，分析争议原

因和对象，根据瑕疵事由分别确定被告: 以程序瑕疵为由的，列会议召集人为被告; 以内容瑕疵为

由的，列该项决议的提案人为被告。因股东会通常由董事会负责召集，会议提案也由其负责准备，

故应以董事会或以投赞成票董事为被告。瑐瑧 此种观点对于公司决议的团体法性质、会议程序特质，

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但对决议结果的诉争，是否需将决议的会议程序剥离，将决议结果与决议过程

中的参与主体做直接关联，并以此为据确定适格被告，仍有讨论余地。董事会系公司的内部机关，

非独立的民事主体，不具备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 召集会议系履行公司内部职务的职责、投票赞成

决议系其行使共益权的一种方式，以此二者作为决议效力诉讼的被告，似脱离了决议本身，将决议

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主体作为决议效力诉讼的被告，不足以反映公司决议作为公司整体意思的性质。
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亦不应等于其本人与公司之间的诉讼。此种观点解构了会

议的程序与主体，但对会议的整体性属性认识尚存不足。
日本诉讼法学者就公司决议诉讼的被告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讨论。虽然理论和实务通说均支

持公司决议诉讼效力的被告为公司，但亦有质疑的不同观点。如谷口安平主张，应当以股东会为被

告，将公司作为承受判决效力的第三人。瑐瑨 福永有利主张，公司为第一层次被告; 但在股东人数不

多的情况下，则可将全体股东作为被告，将公司作为第三人。中岛弘雅主张，代表签字的对立派之

人与代表一般股东的公司二者均为适格被告，但公司为第二层次的被告。山本克己主张公司是必要

的被告，进入诉讼后，有具体性利益的股东可以进行共同诉讼参加，也可以进行共同诉讼的辅助参

加。高桥宏志认为，公司为适格被告，特别利害关系人为共同被告。瑐瑩

股东会决议作为典型的团体法现象，统合了股东、股东会及公司三个不同层次的团体成员与组

织，是由股东通过股东会形成公司的意思。从法律关系上看，股东会决议体现的是股东与股东之间

的法律关系，还是股东、董事等其他主体与公司的关系? 此为问题之根本。因公司决议经由决议程

序，已经脱离了个体股东及董事的意思表示，成为作为团体整体的意思，故公司决议体现的是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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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的关系，而不是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经由决议程序，团体成员的意思和利益转化为公

司的意思和利益，故原告提起的决议效力之诉，系对公司，而不是会议决议形成前的参与人。
公司不是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适格被告说，揭示了公司决议过程中，作为团体整体的公司被虚

置的现实，并明确指出了公司仅是决议结果的承受者，亦提出了由谁代表公司参与诉讼的问题。但

其并不能否认决议形成之后成为 “公司意思”这一核心事实，而 “由谁代表公司参与诉讼”与
“公司是否可以作为被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亦无须绝对 “捆绑”。日本学者有关公司第一层次

被告说、第二层次被告说、恒定被告说与共同被告说均认可公司的被告地位，仅在其他主体的诉讼

地位上有不同认识。在确定公司决议体现的到底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还是股东与股东、
股东与董事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前提下，其他主体可通过共同原告、共同被告及第三人制度予以解

决。故虽然决议背后的经济实质是股东与股东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实体利益，但从法律关系来看，公

司决议形成后，即与参与决议过程的主体相剥离，成为公司整体的意思，因而股东对公司决议效力

提出的诉争，实体法基础系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列公司为唯一被告。
以公司作为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被告，在解决争诉问题时有以下几项功能: 一是决议效力归属

于公司，裁判结果也归于公司，二者在实体法上和程序法上兼具一致性; 二是体现以公司为中心的

权利指向，集中解决以公司为中心的法律关系; 三是便于明确管辖地点，而以公司以外的任何一个

主体作为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被告，都不足以完整、全面地代表公司，并解决以公司为中心的利益

冲突和法律关系。
( 三) 实务处理

在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中，经常出现原告将股东列为被告，而不是将公司列为被告的情形，或

者同时将公司及股东、董事列为被告的情形。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 3 条的规定，只有公司才是

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适格被告，其他主体不是适格被告。其实务意义首先在于为原告在起诉时的被

告列置进行了一个诉讼上的指引。对于将其他主体列为被告的，应做不同处理: 第一，提起股东会

决议撤销之诉，但仅将其他股东列为被告，而未将公司列为被告的情形。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的规定，起诉的条件是有明确的被告，而并未规定 “被告必须适格”，故仅从当事人的诉权

保护角度来看，如果适格原告提出了明确的被告，则此类案件仍应予受理。受理后，人民法院应当

告知其变更适格被告，即将被告变更为公司。如其坚持列其他股东、董事等非公司的主体为被告

的，而不列公司为被告的，应驳回起诉。第二，既列公司为被告，又列其他股东等公司以外的其他

主体为被告的，应当驳回其对公司以外的其他主体的起诉。第三，因为在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中，适

格被告仅限于公司，故从诉讼管辖的角度看，只有公司住所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原告将其他不适

格主体列为被告，以此制造“连接点”取得管辖权的，属于恶意规避管辖权的行为，既是司法资源的

浪费，也给其他主体参与诉讼带来不便，不应据此认定由此生成其他主体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

五、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与共同诉讼

决议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为公司股东，决议无效、决议不成立的原告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及

其他主体。这些主体分别提起决议效力诉讼时，存在是否需要合并审理以及在共同诉讼中的地位的

问题。对于公司决议效力持不同主张 ( 有效、无效、不成立、撤销) 的股东或者其他主体，是否一

并列为共同原告? 如果列为共同原告，是普通的共同诉讼还是必要的共同诉讼? 如果不是一并列入

原告，是列为被告还是第三人? 对这些问题，理论及实务中均存有不同认识。在复数性的当事人进

入到同一公司决议效力的诉讼时，有必要从共同诉讼的理论角度做进一步的探讨。
—29—

法学家 2018 年第 4 期



( 一) 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性质

学理上，根据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还是同一种类的，可以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

的共同诉讼。瑑瑠 就公司决议效力诉讼而言，适格原告提起的针对同一公司决议效力的诉讼，应当认

为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在性质上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
学理上，必要共同诉讼又可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两种类型，也可称

为实体法上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程序性的必要共同诉讼。前者是在实体权利只能由所有的人共同行使

的情况下，起诉和应诉必须以共同诉讼进行。由于诉讼实施权以及实体权限仅仅为所有的人共同共

有，故裁判只能对所有的人统一作出。程序性的必要共同诉讼不一定要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共同起

诉或应诉，但一旦存在共同起诉或者应诉的情形，就成为必要的共同诉讼。这是由于程序上的理由

必须作出统一的实体裁判所发生的必要共同诉讼。从当事人适格的角度看，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

中，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人必须合一确定，共同诉讼人必须全体一同起诉或一同被诉，当事人方

为适格。如果仅由其中一人或数人起诉或被诉，不影响当事人适格的，这个由数人提起的诉讼，即

为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对于请求，每个当事人各自具有独立的适格，故而

可单独起诉或被诉，但一旦共同起诉或者被诉，法律上则要求法院对该诉讼标的在全体共同诉讼人

中合一地予以确定，并划一地确定胜败之结果。公司决议效力诉讼通过扩张既判力，使判决的效力

及于诉讼参与人以外的其他主体，每个适格原告各自具有独立的适格，可单独起诉，也可共同起

诉，故通说认为，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 二) 其他主体的诉讼地位

股东会决议法律关系展现出来的现象，是原告股东和被告公司之间的关系。但对于背后的实质

性利益争诉而言，主要仍源于股东之间。就参加诉讼的积极性而言，作为虚置主体的公司，可能并

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动机参与诉讼。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在实际的诉讼活动中，由谁来参与，更能完

整发现与争诉焦点有关的事实? 公司内部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又以何种方式参与到诉讼中更

能保障其诉讼权利? 在原告提起诉讼，适格被告公司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涉及其他的利益主体以什

么样的地位加入诉讼当中。
由于公司决议效力诉讼存在撤销、无效和不成立三种情形，此处以公司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为

例，根据利益主张的不同，对适格原告做一细分。在一个股东已经提起决议撤销之诉时，其他股东

对该项诉讼的态度可分为三类: 支持撤销、反对撤销和无所谓。对于支持撤销决议的股东而言，其

诉讼请求与原告相一致，诉讼标的是共同的，符合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 52 条第 1 款的规定，在

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申请参加诉讼的，可以列其为共同原告。
对于主张决议有效，反对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股东而言，其诉讼请求与原告截然对立，显然不应

当以共同原告的身份加入诉讼。但可以明确的是，公司决议影响到每一个公司股东的利益，故其与

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允许其申请参加诉讼，也可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对此类股

东，是列为被告，还是列为第三人，在理论上确有不同意见。但回归到公司决议为公司整体的意

思、股东的意思及利益已经经由股东会的会议程序转化为公司的意思及公司整体利益而脱离于每个

股东个体时，即可明确，此时的争诉为原告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争诉，而不是两个意见不同的股东之

间的争诉，故应当将其列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对于第三类对决议效力问题并不关注的股东，其出于自身利益，可能并无加入诉讼当中的意

愿; 或者即使其有主张，但其意见已经为主张撤销决议的一方或者主张维持决议效力的一方所代

表，故而不愿自行加入该项诉讼。对此，有观点主张，应当一并通知其加入诉讼中，并将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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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固定必要的共同诉讼。本文认为，公司决议有效是常态，决议瑕疵之诉是例外。提起决议瑕疵

之诉，并非当然引发否定决议效力的后果。是否参与到该项诉讼，股东对其自身权利的处分，应予

允许。在已有主张撤销的股东和作为公司整体的被告、主张有效的股东加入该项诉讼中的前提下，

等于已有其利益代表参与诉讼，因此，不以其参与该项诉讼为必要。但基于决议系针对公司而言，

无论裁判结果为有效还是应当撤销，均约束该股东。
对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不成立之诉，以及董事会决议的撤销、无效、不成立之诉，其诉讼地

位的原理与以上一致，以此类推，也可推知知其当事人的地位列置。
值得注意的是，除公司股东外，其他主体亦可能与涉诉公司决议存在利害关系，如关于营业资

产对外转让的受让人、根据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选举出来的董事等，如果作出撤销、无效、不成

立，亦将对公司基于该项决议所实施的后续行为产生影响。故与该决议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主体，亦

可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
( 三) 多个决议效力瑕疵之诉并存时的处理

有关股东会决议涉及不同利害关系人，其利益、主张可能各不相同，故存在对同一个股东会决

议，被分别提起撤销之诉、无效之诉、不成立之诉等几个不同诉讼请求的可能。此时，是否可以合

并审理; 如果可以合并审理，当事人如何列置? 对此，应当看到，对同一股东会决议提起的决议撤

销、无效及不成立之诉，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对同一个决议而言，不应当同时存在有效、撤销、
无效及不成立几种情形。为防止同一决议的效力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可以合并审理，以一并查明

瑕疵事由，确定决议效力。就当事人列置的问题，如分别有股东诉请同一决议撤销、无效及不成

立，则其诉讼请求难谓相同，但从实质意义上看，其诉讼的目的是否定既有决议的效力，故可列为

共同原告，瑑瑡 而其他利害关系人主张决议有效者，则可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

讼，列为第三人，辅助公司进行诉讼。
( 四) 诉讼中的加入申请

《公司法解释四》第 3 条第 2 款规定，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

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就此条款，涉及“相同诉讼请求”的理解问题。包含

两个层次: 第一，其诉讼请求与原告相同的，即均为请求撤销股东会决议，则可以列为共同原告。
如其主张与原告诉讼请求不同，如本诉原告主张撤销该决议，而申请加入者主张决议有效，则不应

列其为共同原告，因其与该决议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可将其为第三人。在诉讼中，其主张与原告

事实上是针锋相对。第二，此处之“诉讼请求”相同，并非要求理由相同。如原告股东以决议程序

瑕疵主张撤销，而申请加入者以决议内容违反章程为由主张撤销。此二者虽然主张的理由不同，但

请求相同，可列为共同原告，加入已有的诉讼当中。
对于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后，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申请加入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处理问题，

《公司法解释四》未做规定。此时，由于本诉的主要审理活动已经结束，可告知其另行起诉。通常

而言，如果其诉讼请求及事由与该既有诉讼的原告完全一致，而既有诉讼的判决具有对世性，对其

亦有拘束力，故其再行提起同样的诉讼，并无实体上的意义。但如果其诉讼请求相同，而据以主张

否定公司决议效力的事由不同，且既有判决并未对该项事由进行审理，其另行提起的诉讼仍具有程

序和实体意义上的独立价值，可告知其另行起诉。其另行提起的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仍应予以受理并

予以实体审理。瑑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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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韩国学者李哲松亦持此观点。参见注⑥，第 427-428 页。
本文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为例，仅系出于行文简介之需。鉴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与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会撤销之诉及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并无本质不同，故本文观点及结论亦可推及至后者。



结语: 实体权利保护与程序制度设计———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源与流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当事人列置问题，既是一个民事诉讼法问题，又

是一个公司法问题。其原告范围、被告确定及诉的合并有诉讼法和公司法的双重法理，而决议的团

体法性质，又使得以个人法为原型的传统民法理论和以平等两造的交易法为原型的民事诉讼法理论

在实务问题的解释力上捉襟见肘，需要公司法学界与诉讼法学界的共同努力，来为公司决议瑕疵之

诉构建更为坚实的法理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收集和梳理过程中，笔者发现，英美法理论及实务对公司决议瑕疵之诉

的当事人列置研究稀少，甚至有关公司瑕疵之诉的经典案例也比较少见。更多的研究则集中在小股

东权利保护的公司法制度设计本身 ( 如任免权策略、决策权策略、经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从属

权策略瑑瑣) 的设计以及基于决议作出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的救济。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公司秘

书”这种会议程序性制度的设计本身减少了程序瑕疵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出于股东在理性上

的冷漠 ( 即只有收益超过行为成本时，一个理性的股东才会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收集信息并据此做出

决定) 。瑑瑤 事实上，如果小股东持股数量本身不足以对抗大股东，即使在股东会决议撤销之后，再行

召开一次股东会，也难以实现小股东从根本上否定决议内容本身的利益诉求，徒增时间精力成本。
这也许是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美国法很少聚焦于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也回归到

诉讼也是小股东通过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的一种途径。决议效力诉讼本身的争议解决功能，也应当在

这一语境下思考，确定赋予诉权的范围及强度。对我国而言，既缺乏“公司秘书”这样的会议制度

设计，又普遍缺乏对会议程序价值本身的必要尊重，如果能通过科学设计公司决议瑕疵诉讼的程序

法规范，或为实现维持决议稳定性与保护利益相关者权利的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必要干预的平衡

的一种有效方式。而构建公司决议效力诉讼的法理基础，则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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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theoretical controversy and case correction over thirty years，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of United States，finally endorsed the“safe harbor”for listed company privatization of delisting
in v． MFW in 2014． Through double cleaning of major interest conflicts of majority stockholders by the in-
ternal company governance，which is decided by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board of directors and a majority
of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standard of commercial referee will fairly transform into business judgment rule．
However，the functioning of American double-cleaning system depends on several premises，leading to higher
overall operation costs and especial difficulties in legal transplantation． At present，Chinese securities regu-
lators have compulsively introduced partial cleaning system to force majority stockholders to disclose the in-
formation to the public shareholders so as to endow public shareholders with certain negotiating power and
have also led to the“hold-up”issue and efficiency loss predicted by the property rule theory of legal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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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es to the Action of Ｒescinding Shareholder Meeting Ｒesolution:

Ｒules，Legal Norms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rporat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LI Zhigang·80·

Articles 2 and 3 of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on Certain Issues Concerning the Appli-
cation of the“Corporate Law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IV) (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rporate Law ( IV) ”) clarify the parties who can initiate the action to rescind the share-
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Its purpose is to solve the standing and range problem of the parties who can initi-
ate the specific action to cure defects in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s． These two provisions have their ba-
sis both in corporate law and procedure law． The intention of the corporation is formed by its internal gov-
ernance organs of the corporation by way of holding meetings，which is typical in the organization law．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re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shareholder as the company’ s mem-
ber and the company as a whole organization，rather t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hareholders． This es-
sential nature determines the range of the plaintiffs who have the standing to bring a lawsuit to resci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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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the defendants and third parties in such lawsuit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adversary ac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with equal standing． Using the action of rescinding a shareholder
meeting resolution of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as an exampl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rporate
law and procedural law，this article makes a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legal basis and practice of
the Article 2 and Article 3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Corporate Law ( 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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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use control presents a state of operational failure in our countr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rational
review of it and propose reforms and improvements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Looking at exist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s，based on the normative context of
“right-power”balance，China’s current land-use control reform should implement the following“package”
program: in terms of conception，we should establish a system of patterns whicih balanced realization of mul-
tiple interests appeal; in terms of logical premise，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land planning model from“incremental”to“inventory”; in terms of the key content，we should break
through the closed operating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fer approval; in terms of the technical route，

we should innov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two aggregate indicator controls”; in terms of supporting follow-up，

we shoul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gal system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stock construction
l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help to break through fail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major strategic goal of ensu-
ring th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nd putting firmly the Chinese people’s rice bowls in their hands as set out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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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 character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 Basic Law is that according
to Article 158 of the Basic Law，the judiciary of the HKSAＲ enjoys the judicial power，but not the final pow-
er of interpreting the Basic Law; while the NPCSC，with this final power，does not apply the Basic Law in
the cases in daily life． In practice，there were some controversies arou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terpreters． Some scholars though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a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ontroversies． However，this observation may ignore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asic Law． In some cases，the courts adjudicated the cases without interpreting the Basic Law，and thus the
NPCSC had the least influence on the result． In some cases，the courts applied the Basic Law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CCPＲ and BOＲO，and thus the NPCSC’ s influence was also limited． In the other case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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